
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1145007460 號 

訴願人：000         身份證字號：000 

                    出生年月日：000 

                    住址：00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住址：嘉義市北港路 280 號 

代表人：吳正文      住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下同）114 年 2

月 6 日書面告誡處分書（下稱原處分）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

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 

    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第 6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 

    在者。」    

二、本案為原處分機關分別接獲 2 位被害人所報之詐欺案，得知被 

    害人之一遭到不詳第三人以購買其網路遊戲帳號的方式詐騙， 

    於 113 年 2 月 25 日 15 時 8 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5 萬元至 

    訴願人約 10 年前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822－000000000 

    000 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中；另一位被害人則遭假抽獎手 

    法詐騙，前後分別匯款 18 筆共計 58 萬 9,381 元至不明之第三 

    人指示之帳戶（其中一筆為 113 年 2 月 25 日 14 時 50 分匯款 1 



    萬 9,000 至中信帳戶），調查後察覺訴願人涉及本案，復經原 

    處分機關製發通知書通知訴願人於 113年 5月 12日以及 113年 

    12 月 28 日至原處分機關製作警詢筆錄，並經原處分機關於 113 

    年 5 月 12 日以及 114 年 2 月 6 日分別依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規定予以裁處書面告誡，訴願人不服遭重複裁 

    處，就原處分向本府提起訴願。 

三、嗣經原處分機關及本府警察局重新審查後，由本府警察局以 11 

    4 年 3 月 12 日嘉市警刑大一字第 1145601789 號函通知訴願人 

    撤銷原處分，並由本府警察局轉知本府。準此，原處分已不存 

    在，揆諸前揭規定，所提訴願應不受理。 

四、綜上，本件訴願為不合法，應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6 

    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委員      蕭令宜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1 4 日 

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1145004804 號 

訴願人：000         身分證字號：000 

  出生年月日：000 

  住址：000 

     

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本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於民國（下同）

112 年 9 月 22 日經由內政部警政署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將告

誡個案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執行金融服務管制措施之行為，提起訴

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訴願人於111年7月間將其名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

013－000000000000 號，下稱國泰帳戶）資料及提款卡（含提款密

碼）提供兒子 000（下稱 0男）使用，後 0男於 112 年 6 月 11 日將

國泰帳戶提款卡及提款卡密碼提供予 LINE 暱稱為「00」之不詳人士

使用。嗣因第三人於臉書廣告上看見租屋訊息，刊登人告知若先支

付 2 個月房租作為訂金，便可優先看屋，遂依指示匯款新臺幣 3 萬

2,000 元至訴願人之國泰帳戶，待約定時間看屋時發現無人前來驚

覺遭到詐騙，因此報警並提出詐欺告訴。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經

通知未到案，違反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規定，爰依

同條第 2項規定，於 112 年 9 月 22 日經由告誡系統將其資料提供予

金融機構執行金融服務管制措施。訴願人不服，113 年 12 月 23 日

提起本訴願。 

 



 

    訴願意旨略謂： 

 

    訴願人將國泰帳戶資料及提款卡（含提款密碼）提供 0男，係

基於親人間信賴關係而為之，並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不起

訴在案。 

 

    答辯意旨略謂： 

 

    本案訴願人提起訴願後，由本府警察局以 114 年 2 月 17 日嘉市

警刑大一字第 1145601100 號函撤銷系爭行為，並於內政部警政署洗

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辦理解除本案金融管制事宜。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 

    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 

    提起訴願者。」    

二、本案訴願人不服本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下稱第一分局）因其符 

    合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 1 項規定，而於 112 年 9 月 22 日 

    在告誡系統中將其所開立之金融帳戶、虛擬通貨帳號、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帳號等相關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虛擬通貨業者、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執行相關金融服務管制，該提供告誡個案資 

    料之行為性質上為事實行為，其本身並未包含有創設、形成、 

    變更權利義務內容，並非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再者，第一分局並未對訴願人作成書面告誡處分，縱第一 

    分局 112年 9月 22日提供告誡個案資料之行為雖使訴願人帳戶 

    受限制，僅係事實作用，仍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是以 

    訴願人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三、訴辯雙方其餘主張對於訴願決定之審查不生影響不另一一陳明 

    ，併予敘明。 

四、綜上結論，本件訴願為不合法，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款前段規 

    定，應不予受理，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委員      蕭令宜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1 4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府行法字第 1145004085 號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地址：嘉義市北港路 280 號 

法定代理人：吳正文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3 

月 20 日經由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將告誡個案資料提供予金

融機構執行金融服務管制措施之行為，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於民國(下同)111 年間與「○○○○」合作經營免費

網路遊戲「○○○○」，為便利玩家不定時提供捐款以支付此遊戲相

關經營費用，訴願人因而提供名下金融帳戶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作為收款使用。案外人○○○於交友軟體認識

不詳犯嫌，受慫恿以投資美股獲利等情，按其指示匯款，其中 112

年 7 月 6 日 1 筆新台幣 1 萬 6,000 元即匯入訴願人前述帳戶，後因

聯繫未果察覺有異，始驚覺受騙，遂於 113 年 3 月 2 日報警偵辦。

原處分機關以刑事通知書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業經寄存送達在案，

惟訴願人並未到場，原處分機關事後亦未踐行書面告誡程序，113

年 3 月 20 日逕於內政部警政署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勾選執



行告誡選項，將告誡訴願人個案資料提供予金融機構，執行金融服

務管制措施。嗣後訴願人以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為由，申辦解除警示

帳戶事宜後，始知其帳戶同時列為告誡帳戶，遂於 113 年 11 月 20

日提起訴願，復於 114 年 1月 15 日與案外人○○○達成和解，案經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前因民眾報案詐騙，致訴願人銀行帳戶列為警示帳戶，嗣後釐

清案情，經檢察機關認定非屬詐欺，業經不起訴處分在案。嗣後持

不起訴處分書辦理解除警示帳戶事宜後，始知悉因受前案影響，銀

行帳戶同時列為告誡帳戶。惟訴願人未收訖任何告誡通知，告誡程

序不合法，且因不起訴處分解除帳戶警示狀態，原告誡理由已不復

存在，原處分實有違誤，爰請求撤銷原處分。 
 
    答辯意旨略謂： 
 

一、原處分機關偵辦訴願人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時，於 113 年 3 月 

    20 日依法寄存送達刑事案件通知書於原處分機關所屬八掌派 

    出所，因訴願人未到案說明，故未製作書面告誡處分書，逕於 

    內政部警政署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勾選執行告誡選項 

    。     

二、案經訴願人提起訴願後，經本府警察局審視訴願人之警詢筆錄 

    、和解書等相關卷證，審認訴願人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本件訴願有理由，遂以 114 年 2 月 10 日嘉市 

    警刑大一字第 1145600727 號函撤銷原告誡處分在案，並於內 

    政部警政署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辦理解除本案金融管制 

    事宜。 

      



     理   由 

一、 按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

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

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 條規定：「訴

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

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

願者。」又行政罰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

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四、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

記點、記次、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第 44

條規定：「行政機關裁處行政罰時，應作成裁處書，並為送達。」 

二、 次按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規定：「(第 1項)任何人不

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通貨平台

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

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

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第 2項)違反前項規

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

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第 5項)違反第一項

規定者，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及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者，得對其已開立之帳戶、帳號  ，或欲開立之

新帳戶、帳號，於一定期間內，暫停或限制該帳戶、帳號之全

部或部分功能，或逕予關閉。(第 6項)前項帳戶、帳號之認定

基準，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之期間、範圍、程序、方式、

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三、 復按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

或逕予關閉管理辦法第 1 條規定：「本辦法依洗錢防制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規定：

「(第 1項)警察機關應建立適當機制，將違反本法第十五條之



二第一項規定之相關資料，於必要範圍內，提供予以下機構、

事業或所屬人員查詢：一、金融機構。…。(第 2項)前項機構、

事業或其所屬人員取得違反本法第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

相關資料，僅得作為執行本辦法所定帳戶、帳號限制管理措施

及洗錢防制之用，不得為其他用途使用。(第 3項)為確保資料

提供之即時性、正確性，警察機關得以建置系統之方式提供查

詢。…。」 

四、 關於直轄市、縣（市）警察機關對違反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第 1項規定之行為人，依行為時同法條第 2項規定予以

書面告誡，並依行為時同法條第 6項授權訂定之「洗錢防制法

第十五條之二第六項帳戶帳號暫停限制功能或逕予關閉管理

辦法」規定，在告誡系統將違反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而受告誡之行為人所開立之金融帳戶相關資料，

提供予金融機構等業者執行相關金融服務管制，該提供告誡個

案資料之行為性質上應屬事實行為，蓋其本身並未包含有創

設、形成、變更權利義務內容，非屬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

單方行政行為。查本案原處分機關僅對訴願人為刑事通知書寄

存送達，經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未果後，並未依前揭洗錢防制

法及行政罰法相關規定，對訴願人作成書面告誡處分並為依法

送達，縱於 113 年 3 月 20 日逕於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

提供告誡個案資料之行為，雖使訴願人帳戶受限制，係屬事實

作用，仍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訴願人遽向本府提起訴

願，揆諸前揭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五、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

定不受理。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蕭令宜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0 號）提起行

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府行法字第 1145006574 號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367 號 

法定代理人：林志弘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4 年 2 

月 5 日所為書面告誡處分(案件編號：嘉市警二偵字第 1140000105

號)，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訴願人稱於民國(下同)113 年 11 月 21 日至同年 12 月 27 日

間，在居住地遭不詳身分詐騙集團成員以「假檢警」等詐術進行詐

騙得逞，將名下 7 家銀行提款卡(含密碼)交付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另將其名下 2 間房屋設定抵押貸款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後，再以

面交現金交付，並由不詳身分車手將訴願人名下相關銀行帳戶內款

項提領一空，總計損失計 633 萬 6,291 元，事後驚覺遭到詐騙，乃

向嘉義縣政府警察局中埔分局三和派出所報案。原處分機關於接辦

他轄被害人○○○等三人遭詐騙集團以「假網拍」等詐騙案時，發

現渠等將款項存入訴願人所有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

號：○○○-○○○○○○) ，遂通知訴願人於 114 年 2 月 5 日到案

說明，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7家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



提供他人使用並告知密碼，爰依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2項規定，114

年 2 月 5 日予以書面告誡處分，訴願人不服，遂於 114 年 2 月 8 日

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訴願人因受詐欺集團詐騙，而將所有 7 家金融機構之提款卡連

同密碼，在嘉義縣○○○○○○號面交歹徒，嗣後發覺受騙，即向

嘉義縣中埔分局三和派出所報案，此有派出所發給訴願人之受理案

件證明單可證。訴願人為詐欺犯罪之受害人，惟原處分機關不察，

對訴願人核發書面告誡處分，顯有違誤，爰具狀提出訴願，請求撤

銷書面告誡處分。 
 
    答辯意旨略謂： 
 

一、訴願人遭詐欺集團成員冒充檢察官、警察稱其涉嫌刑案將拘提 

    訴願人並凍結存款，遂將名下 7間金融機構帳戶存摺、密碼交 

付予該集團共犯，又要求訴願人將名下不動產貸款，交付現金 

予詐欺車手，訴願人發覺被騙後於 113 年 12 月 30 日向警察機 

關報案。 

二、本案與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交付提 

    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不同，訴願人因受騙而交付帳戶 

    、密碼予假檢察官，顯見其因受騙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欠缺 

    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法處罰。   

三、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即本府警察局遂以 114 年 3 月 5 日嘉市 

    警刑大一字第 1145601326 號函撤銷原告誡處分，由原處分機 

    關至內政部警政署洗錢防制帳戶裁處告誡系統辦理解除本案金 

    融管制事宜 

     

 



     理   由 

一、 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

本法提起訴願。」第 77 條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二、 卷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114 年 2月

5 日書面告誡處分(案件編號：嘉市警二偵字第 1140000105

號)，業經其上級機關即本府警察局重新審酌相關事證後，以

114 年 3 月 5日嘉市警刑大一字第 1145601326 號函通知本府，

自行撤銷原處分，並副知訴願人，是原處分既已因撤銷而不復

存在，則訴願標的即已消失，訴願人提起之訴願，程序即有未

洽，揆諸首揭法令規定，本件應不予受理。 

三、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6 款規

定不受理。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蕭令宜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0 號）提起行

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府行法字第 1135034988 號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地址：嘉義市吳鳳北路 184 號 5 樓 

法定代理人：李佳禾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0 月

15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330 號函，遂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共有位於本市北園段○○○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

地)，案外人○○○自民國110年7月16日起至111年1月15日止，

以保證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每月租金 3 萬 8,000 元，向訴願

人○○○承租系爭土地、由○○○之弟○○○管理之系爭土地含坐

落於其上之廠房，○○○交付出入系爭廠房之遙控器給○○○，嗣

後○○○未如期交付租金，於 110 年 11 月間後改由○○○出面給付

租金，並於租賃契約屆至後，由○○○口頭續租廠房。嗣因原處分

機關接獲民眾陳情，於 111 年 11 月 4 日 14 時 10 分許，前往系爭廠

房稽查，發現堆置太空包裝廢塑膠混合物 500 袋、1 噸方形桶裝廢

液 46 桶、塑膠桶與鐵桶裝廢液 245 桶、集塵灰 10 袋、水泥污泥 10



袋等一般事業廢棄物（分別為廢棄物代碼 D-02991、D-09021 之廢塑

膠混合物及無機性污泥）。經原處分機關向○○○、○○○請求履行

清理責任未果後，審認土地所有人即訴願人，因重大過失致遭非法

棄置一般事業廢棄物，應負清除處理責任，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以 113 年 10 月 15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330 號函請訴願

人於文到 14 日內提報處置計畫書，並告誡屆期未履行旨揭義務者，

將預估代清理費用並限期繳納，然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案經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一、 承租人○○○擁有出入口系爭廠房之遙控器，能阻隔任何人進

出，○○○與他人聯手於租賃期間在系爭土地傾倒廢棄物，已

由嘉義地檢署起訴在案，傾倒廢棄物顯非訴願人所為，原處分

應予撤銷。 

二、 訴願人雖為系爭土地所有人，然已將系爭土地出租予○○○，

實際上系爭土地及廠房之使用權人為承租人○○○，且依據租

賃契約出租人未得承租人之同意，亦不得擅自進入租賃物。再

者，出入系爭土地及廠房所倚賴之遙控器，亦由承租人所持

有，出租人並無進入系爭土地及廠房之可能，出租人對於系爭

土地及廠房之管理權已遭阻絕，從而應認為訴願人對非法棄置

廢棄物之情事，並無容許或重大過失，故不負清除處理之責。 

    答辯意旨略謂： 

一、 原處分機關接獲民眾陳情，於 111 年 10 月 26 日派員赴系爭廠

房查察，發現數袋太空包及貝克桶，遂於 111 年 11 月 4 日會

同系爭土地管理人至該址勘查，現場堆滿太空包、貝克桶及加

侖油桶等廢棄物，另於 112 年 2月 8 日會同前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督察大隊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前往稽查，發現該址為一廢棄工廠，面積約 1,200 平方公

尺，於系爭土地逕行堆置廢棄物。該現場嗣後經估計堆置一般

事業廢棄物-廢塑膠混合物(約 500 公噸)、非有害性混合廢液

(約 49 公噸)、非有害集塵灰或其混合物(約 20 公噸)及污泥混

合物(約 20 公噸) 等，預估代履行費用約為 462 萬元，是訴願

人所有之土地有遭非法棄置之廢棄物，已屬至明。 

二、 經原處分機關限期命行為人○○○、○○○提出廢棄物處置計

畫書，惟渠等怠於履行，爰核估代為履行清理費用限期繳納，

亦逾期未繳納，遂分別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桃園

分署強制執行在案。經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函復，非法棄置行

為人○○○雖設籍嘉義市，惟名下並無財產。至於行為人○○

○行政執行部分，111 年度未有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名

下雖有 2輛車輛，至目前為止僅嘉義縣中埔鄉農會已依行政執

行署桃園分署執行命令查扣 497 元在案。況桃園分署 114 年 1

月函請中華電信等公司提供○○○所申請之市內電話、行動電

話號碼、裝機與帳單地址及目前使用情形，是原處分機關已窮

盡行政手段，仍未能究責於行為人。 

三、 查訴願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其雖將系爭土地及廠房交由

○○○之弟○○○管理，惟系爭土地廠房自 110 年 7 月 16 日

至 111 年 1 月 15 日出租予○○○，並以訴願人○○○名義簽

訂房屋租賃契約書，約定以保證金 5萬元、每月租金 3萬 8,000

元出租，並交付○○○占有使用。又○○○於前開合約到期後

便與○○○口頭約定租賃系爭土地及廠房，而○○○於 111 年

7 月至 8 月間至系爭土地，當時已發現塑膠顆粒及貝克桶，並

表示此為○○○所堆置，此有稽查工作紀錄附卷可稽。 

四、 依前開稽查工作紀錄，業於 111 年 10 月 31 日由訴願人○○○

及土地管理人○○○簽名確認無誤，且與○○○之租賃契約已

屆期，並早於 111 年 7 月至 8月間已發現廢棄物堆置事實。另



查租賃合約第 4 條第 5 款規定，「除甲方同意繼續出租外，乙

方於租賃期滿即日將系爭廠房及土地以誠意照原狀遷還甲

方…」是訴願人對系爭土地遭棄置之事業廢棄物，本有排除危

害之可能性，惟訴願人卻捨此而不為，任該廢棄物堆置於廠

址，造成環境污染，自難謂訴願人對上開非法棄置廢棄物乙事

無重大過失。故縱系爭之事業廢棄物並非係訴願人所堆置，且

所發生之環境污染亦非訴願人所造成，然課予土地所有人維持

土地秩序之狀態責任，要屬維護土地環境不可避免之手段。 

五、 嗣後訴願人○○○以 114 年 1 月 6 日蕭字第 20250106001 號函

提報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原處分機關 114 年 2月 7 日嘉市環

設字第 11436002681 號函同意備查，處置計畫書內容略以，處

置廢棄物種類為廢塑膠(R-0201)，預估量為 200 公噸，每個月

至少清運 1 次，預定 114 年 6 月 30 日完成。於 114 年 2 月份

共執行 2次廢塑膠清運作業，共清運 55.71 公噸。本案前已預

估代履行費用預估為 462 萬元，經扣除已查扣行為人○○○強

制執行部分及○○○預定清除廢塑膠部分，仍無法滿足後續清

理費用。 

六、 綜上所述，是原處分機關已窮盡行政手段，仍無法究責於行為

人，尚無法達成行政目的，訴願人為土地所有權人，因容許或

重大過失至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系爭土地，應負清除處理責

任，本件訴願為無理由，敬請審議予以駁回。 

     理   由 

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第 1 項）不依規定清

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

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

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



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又行政執行法

第 27 條第 1項、第 29 條分別規定「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

處分，負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經於處分書或另以書面限定相

當期間履行，逾期仍不履行者，由執行機關依間接強制或直接

強制方法執行之。」「（第 1項）依法令或本於法令之行政處分，

負有行為義務而不為，其行為能由他人代為履行者，執行機關

得委託第三人或指定人員代履行之。（第 2 項）前項代履行之

費用，由執行機關估計其數額，命義務人繳納；其繳納數額與

實支不一致時，退還其餘額或追繳其差額。」 

二、 次按所謂行為責任，係因行為導致公共安全或秩序產生危害而

應負之責任；而所謂狀態責任，則係指物之所有人或對物有事

實管領力之人，基於對物的支配力，就物之狀態所產生危害，

負有防止或排除危害責任。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所定

應負清除處理義務者，其中如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

因係有不依該法規定清除處理廢棄物之行為，致產生危害，故

所應負者為行為責任；至於同條項就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土地」者，應

負清除處理之責任，乃係以其等容許或因重大過失未維護照管

土地，導致遭非法棄置廢棄物之危害，而負有排除危害之狀態

責任義務(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573 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其就認定遭非法棄置於

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是否具狀態責任要件適格

者，需具備之要件有二：其一認定時點，應為遭非法棄置於其

土地當時為該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而非遭查獲

時；另一為該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主觀上需有「容

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上。而所

謂重大過失，在廢棄物清理法或行政罰法、行政程序法相關法

律並未明文規定，自應與民法規定之重大過失為相同解釋，係

指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而言。 



三、 廢棄物清理法係依「行為責任優先於狀態責任」原則之執行，

以污染行為人而有優先清除責任者為對象，污染行為人無法確

定或無可追索時，土地之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負清除棄

置於其土地上廢棄物之義務。是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如有因故無法對於行為人予以追究之情形，仍無法排

除轉而對於土地所有人追究其狀態責任之可能，惟仍應以追究

行為責任人為優先順位，無法追究時始轉為追究狀態責任人，

而非可逕對狀態責任人予以究責(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371 號判決意旨參照)。即狀態責任人並非不得處罰，應視僅處

罰行為人責任，是否已足達成行政目的而定，倘若已對行為人

命清除處理，惟行為人未為清除處理，則行政目的既未達成，

自得依法選擇負狀態責任之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負擔清除處

理義務，此係基於土地資源之有限性及不可回復性，而要求土

地所有權人及事實上對土地有管理權之人，善盡一定之維護義

務，以期能達土地永續適用之環保目標。 

四、 卷查，行為人○○、○○因未領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

文件，經原處分機關查獲，於系爭土地逕行堆置及處理一般事

業廢棄物等，除移送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偵辦外，復因渠等怠

於提出清理計畫、未履行清理義務，亦未繳納代履行預估清理

費用，經分別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桃園分署強制

執行在案，此有原處分機關 113 年 3 月 6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8300179 號函、113 年 8 月 9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065

號函、113 年 8 月 28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189 號函及 113

年 11 月 25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492 號函等附卷可稽。職

是，渠等遲未履行清理義務，又行為人○○名下無財產可供執

行，另查無○○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名下雖有

2 輛車輛，已屬老舊車輛，客觀上價值有限，況且○○目前行

方不明，故本件追究污染行為人尚無法達成清除處理廢棄物之

行政目的，原處分機關自得依法另擇狀態責任之土地所有人或



管理人負清除處理之義務。 

五、 行政罰上之狀態責任，係以物之法律上或事實上支配力作為責

任的連結因素，其理論依據在於財產權之社會義務；狀態責任

人，為物之所有人或對物有事實管領力之人；對物有事實管領

力之人，其狀態責任僅侷限在對該物可支配的範圍；基於行政

行為有效性原則，責任人之選定應優先考量最快速、最有效排

除危險者(法務部 104 年 5 月 28 日法律字第 10403504960 號

函釋參照)。是以如有複數義務人時，主管機關應行使裁量權，

評估各種狀態責任之人管領力強弱、迅速排除危險或回復安全

之可能程度，定其優先順序，以直接管領力者、最可能有效迅

速排除危險者，為最優先之狀態義務人與處罰對象，以行政處

分命其履行義務。查系爭土地地目為田，面積為 1,529 平方公

尺，為訴願人○○○、○○○所共有，權利範圍各為二分之一，

具有相當經濟上價值。○○○與○○○為兄弟關係，○○○僅

為受兄長○○○委託管理系爭土地，惟基於土地利用經濟上誘

因與動機，最快速、最有效排除物之危險仍以土地所有權人為

宜，是原處分機關於行為人未盡履行清理義務，行政目的未達

成時，依法另擇狀態責任之土地所有人即訴願人等負擔清除處

理廢棄物之義務，於法並無不合。 

六、 次查，訴願人於本市仍有居住處所，渠等由○○○署名與○○

○簽訂租約，租期自 110 年 7 月 16 日起至 111 年 1 月 16 日，

此有租賃契約附卷可稽，是訴願人對系爭土地應具有事實上管

領力。而○○○交付出入系爭廠房之遙控器給○○○，嗣後○

○○未如期交付租金，於 110 年 11 月間後改由○○○出面給

付租金，並於租賃契約屆至後，由○○○口頭續租廠房(臺灣

嘉義地方法院 113 年度訴字第 343 號刑事判決參照) ，則原租

賃契約由訴願人○○○出面所簽訂，租賃期間為期半年，僅租

賃數月後承租人○○○即有積欠租金情事，復又由第三人○○

○代為給付租金，是訴願人有未能及早查證租賃物使用狀況等



情。又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一年者，應以字據訂立之，

民法第 422 條定有明文，然嗣後再出租予○○○竟僅以口頭為

之，訴願人顯然欠缺一般人通常應有之注意義務。再者，據土

地管理人○○○表示，於 111 年 7 月至 8月間至系爭廠房即發

現現場似有塑膠顆粒及貝克桶等廢棄物情形，此有原處分機關

111 年 10 月 31 日稽查工作紀錄可查，管理人○○○未善盡通

報之義務，而訴願人亦未能詳加查證，喪失及早發現行為人非

法棄置一般事業廢棄物之機會，顯然對於受任管理土地之○○

○未善盡監督防免之義務。又原處分機關前於 111 年 10 月 26

日先派員至現場稽查時，縱無管理人員以遙控器協助開啟廠

房，惟從廠房側邊窗戶往內觀之，即已清楚看出廠房堆置大量

廢棄物等情，此有 111 年 10 月 26 日 15 時許稽查照片畫面可

稽，凡此訴願人對系爭土地遭棄置之事業廢棄物，本有排除危

害之可能性，能防止而疏於防止，益證訴願人對系爭土地顯有

疏於管理之責。況系爭土地遭非法棄置廢棄物量體巨大，衡諸

一般經驗法則，該傾棄行為顯非一朝一夕偶然形成，訴願人於

本市長春二街尚有居住處所，與系爭土地相隔不遠，騎乘機車

僅需約 3 分鐘，即使步行亦僅需約 15 分鐘，只要稍加注意，

即可防免棄置，實難諉為不知。準此，訴願人對其所擁有之土

地，欠缺一般人應有之注意程度，未善盡土地狀態之保護義

務，顯有重大過失之責，即應負清理之「狀態責任」。從而，

原處分機關得依前開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及環境保護

署(現為環境部)依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 2條規定之權限，

以 101 年 4月 20 日環署廢字第 1010032859 號函訂定「私有土

地遭棄置廢棄物清理作業程序」規定，以原處分命訴願人應提

報廢棄物處置計畫，俾據以核准之清理計畫，督促後續清除、

處理工作，洵屬有據。至於原處分誤植訴願人姓名為蕭昌龍乙

節，業經原處分機關以 113 年 11 月 1 日嘉市環廢字第

1134101391 號函更正在案。 



七、 本件訴願審議程序中，訴願人○○○縱於 114 年 1 月已提報 

廢棄物計畫書，業經原處分機關同意備查在案，預計處置廢 

塑膠(R-0201)200 公噸，至 114 年 2 月份底，目前共清運 

55.71 公噸。惟原處分課予訴願人應負清理之狀態責任義務， 

尚不因訴願人○○○事後提報部分處置計畫或部分改善行為 

而妥適履行，且該處置計畫書僅預計清理本案廢棄物之一部

分，縱依該處置計畫完全履行，亦僅佔全部廢棄物約 34%，      

仍有其餘 76%廢棄物有待清除清理。是原處分之存續，有助於 

命訴願人應提報完整廢棄物處置計畫，俾原處分機關據以核准

之清理計畫，督促訴願人善盡後續清除、處理之義務。至訴辯

雙方其餘爭辯，因與本件訴願決定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

論述，附此敘明。 

八、 據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行政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人所

為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駁回其訴

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蕭令宜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0 號）提起行

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1135035460 號 

訴願人：000         身分證字號：000 

                    住址：000 

        出生年月日：00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文化局 

                    住址：嘉義市東區忠孝路 275 號 

代表人：謝育哲      住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返還溢領薪資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0月21日嘉

市文行字第 1138801042 號函所為之處分（以下簡稱原處分）所為之

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因公務人員保訓會廢止其自113年 10月 5日起之受訓

資格，而原處分機關因已於 113 年 10 月 1 日發放 10 月份薪資，故

以原處分命訴願人應返還10月5日至10月31日溢領薪資新臺幣（下

同）4萬 0,831 元。原處分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

於 113 年 11 月 25 日提起訴願。 

    訴願意旨略謂： 

一、本人遭原處分機關科員 000 職場霸凌、專案助理 000 與 000 

    排擠惡整，向原處分機關反映後，遭副局長 000 與人事主 

    任 000 恐嚇撤回職場霸凌申訴，科長 000 放任我遭三名同 

    仁聯手惡整霸凌，本人係遭原處分機關報復而實務訓練成績被 

    打不及格。 

二、本人目前已向考試院提起訴願，救濟恢復我的公職身分，行政 



    程序進行中，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未經廢止前，其效力仍繼續 

    存在，原處分機關對受領人尚未發生返還給付之請求權。 

 

答辯意旨略謂： 

一、程序部分：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於 113 年 10 月 23 日 

    送達（檢附送達證書）行政處分，訴願人於 113 年 11 月 25 日 

    送達訴願書予本局，加上所在地 000 至嘉義市在途期 

    間為 4日，尚無逾越法定訴願期間。 

二、實體部分： 

（一）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3 年 9 月 30 日公評字第 000 

      0000000 號函示，0君因實務訓練成績核定為不及格，依規定 

      廢止受訓資格，依來函時間次日起生效，於 113 年 10 月 5日 

      廢止受訓資格，應返還廢止受訓資格後所受領之給付，故 0 

      君應返還 10 月 5日至 10 月 31 日溢領薪資新台幣 4萬 0,831 

      元整。按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定，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 

      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 

      、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 

      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 

（二）訴願人所提第二項理由，依訴願法第 93 條第 1項規定，原行 

      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0 君於另案向考試院提起廢止受訓資格處分之訴願，不因該 

      訴願而停止溢領薪資處分之執行，仍有義務繳回薪資。 

三、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不合，本件訴願顯無理由，敬請察核予 

    以駁回，以維持處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 1 條第 1 項：「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 

    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 

    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同法第 3 條第 1 項：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 

    行政行為。」同法第 79 條第 1 項：「訴願無理由者，受理訴願 

    機關應以決定駁回之。」 

二、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 

    提供一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 

    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 

    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前項返還範圍 

    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行政機關依前二項規定請求返 

    還時，應以書面行政處分確認返還範圍，並限期命受益人返還 

    之。前項行政處分未確定前，不得移送行政執行。」同法第 131 

    條：「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 

    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前項時效，因行政機關為實現該權利所 

    作成之行政處分而中斷。」 

三、又按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21 條第 2 項：「……前項訓練之期間、 

    實施方式、免除或縮短訓練、保留受訓資格、補訓、重新訓練 

    、停止訓練、訓練費用、津貼支給標準、生活管理、請假、輔 

    導、獎懲、成績考核、廢止受訓資格、請領考試及格證書等有 

    關事項之規定，由考試院會同關係院以辦法定之。……。」 

四、再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法）第 



    39 條：「受訓人員實務訓練成績經單位主管初核為不及格者， 

    應先交付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考績委員會審議。審議時應 

    給予受訓人員陳述意見之機會，並作成紀錄，再送實務訓練機 

    關（構）學校首長評定。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首長如對考 

    績委員會審議結果有意見時，應退回考績委員會復議，對復議 

    結果仍不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經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評定為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者，由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函送保訓會，由保訓會依下列方式處理：一、核定為 

    成績不及格。二、成績評定如有違反訓練法令或不當之情事， 

    得敘明理由退還原訓練機關（構）學校重新評定、准予延長實 

    務訓練期間或逕予核定為成績及格。」同訓練辦法第 40 條：「 

    保訓會依前條第三項規定處理前，應派員前往實務訓練機關（ 

    構）學校調閱相關文件與訪談相關人員，實務訓練機關（構） 

    學校與受訪談人員應予必要之協助。」同訓練辦法第 40 條之 1 

    ：「性質特殊訓練受訓人員之訓練成績，經申請舉辦考試機關 

    或訓練機關（構）學校評定為不及格時，保訓會得比照第三十 

    九條第三項及前條規定辦理。……。」同訓練辦法第 44 條：「 

    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或訓練 

    機關（構）學校函送保訓會廢止受訓資格：……七、實務訓練 

    成績不及格。……。」 

五、末按 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以下簡稱訓練計畫）第 19 點成績考核規定：「實務訓練：… 

    …2、依訓練辦法第 40 條之 1至第 42 條之 1規定，受訓人員實 

    務訓練成績經評定為不及格者，由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函 

    送保訓會核定。……。」同訓練計畫第 20 點廢止受訓資格「（ 

    一）依訓練辦法第 44 條第 1項規定，受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或訓練機關（構）學校函送保訓 



    會廢止受訓資格：…… 7、實務訓練成績不及格。……。」 

六、卷查，訴願人為 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 

    試一般行政類科錄取人員至原處分機關擬任科員職務，實務 

    訓練期間自 113 年 3 月 27 日至同年 7 月 27 日。實務訓練期滿 

    ，經原處分機關評定訴願人實務訓練成績為 57.5 分不及格，函 

    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嗣經保訓 

    會訪談相關人員、請訴願人陳述意見，後保訓會綜整事證資料 

    及訪談結果，依訓練辦法第 3 條、第 10 條、第 11 條之 1、第 

    39 條第 3 項、第 40 條之第 1 項、第 44 條第 1 項第 7 款及 112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錄人員訓練計畫第 19 點第 2 

    款、第 20 點第 1款第 7目規定，核定訴願人實務訓練為不及格 

    ，並以保訓會 113 年 9 月 30 日公評字第 0000000000 號函（以 

    下簡稱保訓會函）廢止其受訓資格。 

七、再查，訴願人之受訓資格，既經上開保訓會函廢止，並自 113 

    年 10 月 5 日起未具受訓資格，原處分機關扣除 10 月 1 日至同 

    月 4 日薪資、10 月份自付公保及健保費用，依行政程序法第 

    127 條規定命訴願人於原處分到達 7 日內返還 113 年度 10 

    月份溢領之薪資 4 萬 831 元，於法並無違誤，原處分應予維 

    持。 

八、訴願人稱目前已向考試院提起訴願，救濟恢復其公職身分，並 

    主張於行政程序進行中，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未經廢止前，其 

    效力仍繼續存在，原處分機關對受領人尚未發生返還給付之請 

    求權云云。惟原處分係以上開保訓會函所為處分是否成立為 

    準據，在保訓會所為之處分於被撤銷或認定無效前皆係有效之 

    行政處分，原處分機關以保訓會函所認定之事實為準據作成原 

    處分，於法並無不合，訴願人所述洵屬誤解，核無足採。 

九、訴辯雙方其餘主張對於訴願決定之審查不生影響不另一一陳明 



    ，併予敘明。 

十、綜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所為之原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 

    人所為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駁回訴 

    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迴避）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委員      蕭令宜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1 4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            府行法字第 1145007126 號  

 

訴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 

                       地址：嘉義市吳鳳南路 367 號 

法定代理人：林志弘     地址：同上 

 

上訴願人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4 年 2 月 2 日

書面告誡(案件編號 11401160382-05) 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

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偵辦 5 位民眾所報詐欺案件，得知渠等被害人於

民國(下同)114 年 1 月 2 至同年月 9 日間，遭到不詳詐欺集團以假

投資真詐騙之詐術等方式，詐騙匯款 5 筆共計新臺幣(下同)770 萬

元，至訴願人名下台新銀行○○○-○○○○○○○○帳戶，始發覺

訴願人涉及本案，經通知訴願人到案說明，稱 113 年 12 月初於社群

軟體小紅書看到一則出租蝦皮帳號之廣告，經加入好友連繫後，以

出租蝦皮帳號，每週可收取租金 5,000 元整為由，遂依指示傳送身

分證、護照相片用以申請蝦皮帳號實名認證，及提供前開台新銀行

帳戶，交由「○○」開通系爭帳號外幣功能及設定約定帳號，並提

供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嗣後於全家便利商店與自稱○○○電商有限

公司之員工簽訂合約，並交付上開台新銀行提款卡等云云。原處分

機關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項及第 3



項規定，以 114 年 2 月 2 日案件編號 11401160382-05 為書面告誡處

分，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訴願意旨略謂： 

一、 依訴願人與 LINE 暱稱「○○」及「○○」之對話過程顯示，

訴願人係認為帳號確實作為開設蝦皮商場使用，並非洗錢之

用，諸如身分證上有備註僅供註冊蝦皮店鋪用，並有○○提供

蝦皮開通連結、開通蝦皮賣場影片及「○○」請訴願人選商場

類別等圖示可證。訴願人信任與「○○○電商有限公司」簽訂

租賃契約係為租賃蝦皮賣場，而提供訴願人之台新銀行帳戶，

故屬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但書所稱一般商業習慣之正當

理由，原處分應予撤銷。 

二、 訴願人年僅 20 歲，案發時就讀大學，之前打工經驗薪資皆以

現金方式領取，本案之薪資無明顯不合理之處。況訴願人雖於

113 年 12 月 5 日提供系爭帳戶，114 年 1 月 6日仍有父親匯款

生活費 8,000 元至系爭帳戶，是訴願人應無洗錢故意 

三、 訴願人提供系爭帳戶後，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即遭詐騙集團修

改，訴願人不僅無法得知帳戶之進出款情形，亦未參與任何洗

錢款項之操作。嗣後訴願人知悉帳戶遭凍結即主動至台中市政

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報案，亦可證訴願人無洗錢故

意，亦與真正之詐騙集團有犯意聯絡之情形不符，本件書面告

誡處分有違法、不當之處，應予撤銷。 
 
    答辯意旨略謂： 
 

一、 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虛擬

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或第三方支付服務業申請之帳號

「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立法理由，係針對過去人頭帳戶

難以成罪之案件，增訂獨立之處罰規定，以期降低人頭帳戶數



量，進而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 

二、 銀行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具有一身專屬性，本件訴願

人將系爭帳戶交付他人使用有違常理，應予告誡以資警惕，方

符合洗錢防制法修法之精神。 

三、 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但書所列舉正當理由，性質屬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係客

觀判斷，行為人主觀認為交付之原因是否屬於正當理由，在所

不論。本案訴願人未善盡個人帳戶保管義務，無正當理由提供

自己金融機構申辦之帳戶交付及提供他人使用，已違反洗錢防

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故審認原處分並無不合，

本件訴願為無理由。  

    理   由 

一、 按 113 年 7 月 3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1300068971 號令修正

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規定：「(第 1項)任何人不得將自己

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

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

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

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 

二、 次按前揭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按現行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

定之立法理由指出，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

金融機構依洗錢防制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

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

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洗錢防制法所定客戶

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

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

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



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

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

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又所謂交付、

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

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

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

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

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

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

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

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

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 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

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

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

從而，依前揭法規及立法理由所示，任何人如在未有正當理由

之情況下，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警察機關自

得依規定予以裁處告誡。 

三、 卷查，本件訴願人與「○○」間於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略以，

「綁定跨境賣場帳號」「然後我要註冊蝦皮嗎」、「台新的會計

要核驗綁約的帳號」「你網銀帳密給我一下，會計收到資料後

會核驗，核辦完成後會匯款」「網銀的帳密？」等語。另訴願

人於 114 年 2 月 11 日調查筆錄自陳，交由對方「○○」開通

帳號外幣功能及設定約定帳號，並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云

云，並經訴願人簽名確認在案。故訴願人客觀上已將系爭帳戶

之帳號交付並提供予第三人使用，又系爭帳戶內有原處分機關

接獲民眾報案所匯入款項，且其匯入之款項，自非屬訴願人本

人金流，此等行為業已造成之資金流動軌跡斷點之情事，自應



受洗錢防制法規範。從而，應可認訴願人已將系爭帳戶之「控

制權」交予「他人」。又上開規定構成要件事實之故意，係指

行為人認識自己之行為乃交付、提供帳戶即該當之，蓋書面告

誡處分係以行政罰之方式管制人頭帳戶之使用，不以成立詐欺

罪為前提，縱因無法證明主觀幫助犯意而逸脫刑事處罰，仍得

以行政罰之方式予以處罰，以達防制詐騙犯罪之目的。從而訴

願人縱陳稱係出租蝦皮帳號為收取租金所需爰提供系爭帳

戶，並無洗錢主觀故意或洗錢犯意聯絡云云，惟訴願人已為成

年人，依照一般社會通念與常情，理應具有相當之知識經驗，

就自己提供、交付系爭帳戶予他人使用之構成要件事實，應為

明知且有意為之，尚難認稱不具故意，此與行為人有無(幫助)

詐欺、(幫助)洗錢等主觀犯意無涉。 

四、 況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關乎存戶個人財產權益之

保障，通常一般人會有謹慎保管、防止他人擅自取得或知悉金

融密碼之基本認識，且如將帳戶、密碼等重要個人物品及資訊

提供與他人使用，可能會導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控制帳戶之

使用方法及流向，而收取租金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

為收受租金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他方使用帳戶、帳號

及密碼，是以收取租金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

用」，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至訴願人與「○○」素未謀

面，僅以通訊軟體聯繫，難稱有親友間相信賴關係。至訴願人

於調查筆錄稱因為「○○」重新申請一個蝦皮帳號，用我的資

料去做認證並綁定我的帳號，所以需要我提供帳戶的網銀帳號

密碼供他們操作，每個禮拜就會給我 5,000 元(相當於每月 2

萬元)作為報酬等云云，顯非一般人理解之合理租賃常態方

式，租金對價亦與一般人客觀生活經驗有悖，難認訴願人提供

系爭帳戶有正當理由。準此，綜合本案相關事證，原處分機關



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金融機構所申請開立台新銀

行帳號交付、提供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

及第 2項規定並予以書面告誡，認事用法經核尚無違誤，原處

分應予以維持。又本案訴辯雙方其餘理由，核與本件訴願結果

無任何影響，不再論述，一併敘明。 

五、 據上論結，本案原處分機關行政處分依法並無違誤，訴願人所

為訴願為無理由，爰依據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駁回其訴

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蕭令宜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

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 180 號）

提起行政訴訟。                                                                                                                                                        



嘉義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府行法字第 1145006904 號 

訴願人：000         身分證字號：000 

                    出生年月日：000 

  住址：000 

原處分機關：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住址：嘉義市國華街 245 號西市場大樓 8樓 

代表人：孫煜勝      住址：同上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規則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下同）114 年 2

月 11 日嘉市地一駁字第 000039 號駁回通知書所為之行政處分（下稱

原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請求撤銷114年 2月 11日嘉市地一駁字第000039號駁回通

知書，並續行辦理贈與登記部分，訴願駁回；其餘訴願不受理。 

    事      實 

     

    訴願人（即受贈人）與訴外人 000（即贈與人，以下簡稱贈與

人）就坐落本市 000 段 000 地號土地與其上之 000 號建號建物（以

下統稱系爭不動產）於 114 年 2 月 3 日簽訂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

贈與移轉契約書，並於同年 2 月 8 日由訴願人作為本件申請登記之

權利人兼代理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惟贈與人於同年2月11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異議書主張決定往生後

由女兒共同決議處理系爭不動產，不辦理贈與登記，請求原處分機

關駁回該申請登記案件，後原處分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申請，並

於 114 年 2 月 14 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2 月 24 日及 3 月

20 日分別提出訴願以及補充說明書。 



 

    訴願意旨略謂： 

 

    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贈與人是依其意願辦理過戶給訴願

人，訴願人並無脅迫誘導，更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情事；且已再三

確認贈與人之意願後，才再續行過戶，據此對贈與人異議乙節有懷

疑，不相信贈與人在異議當天有不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原處分機關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駁回訴願人之請求與事實不符，爰請求

原處分機關遂依訴願人之請求辦理。 

 

    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 

    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 

    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記。（三）登記之 

    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 

    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申請 

    人不服前項之駁回者，得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依第一項第 

    三款駁回者，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 

    決機制處理。 

二、按本案贈與人於 114 年 2 月 8 日向本所申辦系爭不動產贈與所 

    有權移轉登記，並於 114 年 2 月 11 日親自臨櫃提出異議，主張 

    系爭不動產現不辦理贈與登記，請本所駁回原申辦系爭不動產 

    贈與所有權移轉登記，顯贈與人與訴願人之間已有爭執，故本 

    所據 0君所提異議書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駁回本案贈與所有權移轉登記尚屬允當。 

三、至訴願人就 0 君前後 2 次之意思表示法律效力疑義及 0 君與訴 

    願人之間爭執，應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 



    處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訴願為無理由，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理    由 

 

一、茲就訴願人所提訴願書中訴願請求事項是否有理，逐項論述如 

    次： 

（一）撤銷原處分，續行辦理訴願人之贈與登記部分： 

      1.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 

        回登記之申請：……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 

        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內政 

        部 99 年 10 月 2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51281 號函釋略 

        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規定，登記之權 

        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 

 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 

 駁回登記之申請。其所稱『爭執』指對於申請登記之法律 

 關係有爭執而言，故登記機關於登記案件處理中接獲異議 

 時，自當就異議內容審究當事人間對於申請登記之法律關 

 係有無爭執。」 

      2.復按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上字第 688 號判決意旨：「按… 

        …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所稱『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 

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應係指登記權利人與登 

記義務人或關係人間，就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之爭執，在 

未經有權認定機關確認前，登記權利人所申請登記事項之 

權利是否確屬存在，尚不明確者而言。又此規定就爭執之 

法律關係為何，雖未予明文，惟依權利關係人須限於與申 

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人以觀，所稱之爭執，應非泛指 



以申請登記之不動產為標的之所有法律關係之爭執，而係 

指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直接關連之爭執而言。是以， 

如有與登記事項有關而涉及私法上權利存否爭議時，因關 

於人民私權之確定，屬國家司法權範圍，人民發生私權爭 

        執時，應循民事訴訟程序由民事法院確定之。登記機關既 

非有權為終局認定之司法機關，登記權利人所申請登記之 

權利是否確屬存在，在未經有權認定機關確認前，尚不明 

確，登記機關即應駁回登記之申請，並無准許與否之裁量 

權限，先予指明。 」 

      3.卷查，訴願人作為權利人兼代理人，於 114 年 2 月 8 日向 

原處分機關申請就系爭不動產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登記原 

因：贈與）。惟贈與人復於同年 2月 11 日提出異議書，異 

議書中載明決定將其所有之系爭不動產由本人女兒共同決 

議處理方式，因此現不辦理贈與登記，請原處分機關駁回 

登記案件等語，並經贈與人簽名在案，此有原處分及異議 

書影本在卷可稽。可認定贈與人於原處分機關完成系爭不 

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已經撤銷自己先前贈與系爭不動 

產予訴願人之意思表示，而既然贈與人已撤銷贈與系爭不 

動產予訴願人之意思表示，則訴願人是否仍存有申請移轉 

登記之權利，即非明確。且訴願人亦在訴願書及訴願補充 

說明書表示：「……並在媽媽對行政流程不熟悉及不知要 

做甚麼情形下辦理異議……訴願人當下再次確認媽媽的意 

願後，才再續行過戶，據此，訴願人才會對媽媽異議乙節 

有上開懷疑……。……不相信媽媽會在異議當天有不同意 

過戶之意思表示，故主張先予釐清媽媽 3 次至地所之意思 

表示是否有效（第 1 次：2 月 4 日「生前不過戶」、第 2 

次：2 月 8 日過戶、第 3 次：2 月 11 日異議）……。」等 

語，此亦有訴願書及訴願補充說明書在卷可稽。是以，訴 

願人及贈與人對系爭不動產之法律關係是否存在顯然有爭 



執，亦即系爭不動產贈與契約是否有因贈與人撤銷其贈與 

系爭不動產予訴願人之意思表示而導致系爭不動產所有權 

移轉登記之法律關係消滅，為系爭不動產贈與法律關係之 

雙方爭執所在，此涉及私權糾紛，自應由司法機關以裁判 

為之，而非由地政機關以判斷認定之。從而，訴願人於 114 

年 2 月 8 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 

        後，原處分機關受理贈與人之異議書，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第 1項第 3 款之規定，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揆諸前揭 

        規定與說明，自屬有據。 

（二）撤銷贈與人 114 年 2月 11 日異議書： 

      1.按訴願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 

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者。 

」 

      2.卷查，贈與人於同年 2月 11 日向原處分機關所提出之異議 

書，其性質並非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非屬訴願救濟範 

圍內之事項，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款規定，對訴願人該 

部分請求事項為不受理決定。 

（三）申請土地法第 79 條之 1預告登記部分： 

      1.按土地法第 3 條規定：「本法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地政 

機關執行之。」土地法第 79 條之 1規定：「聲請保全左列 

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 

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 

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 

請求權。……。」訴願法第 77 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 

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2.經查，訴願人申請預告登記一事，依土地法第 3 條規定， 

辦理預告登記之執行機關為地政機關，是以訴願人該部分 

請求，屬訴願人應另行依上開規定向地政機關所申請之範 

疇，非本案訴願所得審議之範圍，爰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對訴願人該部分請求事項為不受理決定。 

二、訴辯雙方其餘主張對於訴願決定之審查不生影響不另一一陳明 

    ，併予敘明。 

三、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上不合法，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8 款規定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項規 

    定駁回其訴願。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永豐 

           委員      廖蕙玟 

           委員      奚淑芳 

           委員      梁樹綸 

           委員      潘清水 

           委員      黃崇傑 

           委員      劉孟政 

           委員      蕭令宜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4 月 1 4 日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